附件1：
序号25具体整改情况表
	整改任务
	根据《〈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的实施意见》，2020年年底前雄安新区5座城镇污水处理厂应完成扩容提标改造，提升出水水质。其中，设计能力2万吨/日的容城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未达到《大清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核心控制区排放限值要求，为了尾水不进入入淀河流萍河，2021年以来占用1839亩耕地筑坝暂存。作为城西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替代工程的容城县容东片区再生水厂应于2020年6月建成投运，2021年7月才进入调试阶段，设计能力4万吨/日，因配套管网建设滞后，目前日处理水量不足1万吨。容城县、雄县、安新县应于2020年年底完成城区雨污分流管网改造工程，截至督察时仍有79.3 公里、占73.2%的工程未完成。

	责任单位
	雄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

	整改目标
	容城县城区污水全部切改至容东片区再生水厂处理，出水水质达到排放限值要求，完成雄安新区三县城市雨污分流管网改造工程

	整改措施
	（一）2022年12月底前，完成容东片区配套管网和容城县城区污水管网切改工程建设，将容城县污水全部切改至容东片区再生水厂处理。
（二）强化容东片区再生水厂运行管理，确保出水水质达到《大清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核心控制区排放限值要求。
（三）加快雄安新区雨污分流改造，2022年12月底前完成79.3公里市政管网改造。
（四）按照《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制定年度工作任务，持续推进工程项目建设，补齐污水治理、雨污分流等城镇基础设施短板。

	完成情况
	（一）容东再生水厂一期工程设计能力4万吨/天，于2021年7月建设完成开展调试，2021年8月取得排污许可证并投入运行，2022年8月底承接容城县城西污水厂的全部污水。容东片区建成投运污水管网74公里，污水提升泵站5座（包括容城县城向容东进行污水输送的配套泵站3座）。容城县城西污水处理厂于2022年9月5日正式停运。
（二）容东再生水厂工程自投运后，出水水质稳定达到《大清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核心控制区排放限值要求。
（三）三县雨污分流改造情况：截至2022年底，雄县、容城县和安新县完成雨污分流改造79.4公里任务。其中，雄县完成改造4.2公里，容城县完成改造44.9公里，安新县完成改造30.3公里。
（四）根据新区规划要求，新建片区均按照雨污分流建设污水和雨水管网。截至目前，新建片区已建成投运的污水管网292公里，建成投运的雨水管网623公里，建成投运再生水厂4座，总设计处理能力18.15万吨/天，出水水质稳定达到河北省《大清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核心控制区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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